
桃園市志願服務人員意外事故慰問金核發要點 
                                                                                107年 5月 15日修訂 

一、 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表達對志願服務人員(以下簡稱志工)於服務 

期間發生意外事故之關懷與慰問，特訂定本要點。 
 

二、 慰問金核發對象為依志願服務法向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案之志願服

務運用單位所屬，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並持續提供服務之志工，於服務期

間遭遇意外事故致受傷或死亡者。 
 

三、 申請核發慰問金者，其傷亡應與下列情事之一具有直接因果關係： 

（一）志工抵達服務地點前或返家途中二小時內發生意外事故。 

（二）志工經指派執行一定任務或經指派參加本府及所屬機關辦理之志願服

務相關研習、訓練或活動時發生意外事故。 

（三）志工在服務時間內，於服務場所發生意外事故。 
 

四、 慰問金核發基準如下： 

（一）死亡者，每人新臺幣十萬元。 

（二）連續住院四日以上者，每人新臺幣一萬元。 

（三）其他情形者，每人新臺幣二千元。 
 

五、 本要點慰問金，應由志工於遭遇意外事故之次日起三個月內，檢具下列文

件，送交其所屬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該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於收件日起十日

內，確認各項文件是否完備，並於申請書加蓋印信後，將全案送交本府社會

局提出申請。但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公文送交者，申請書得免蓋印

信： 

（一）申請書，需詳述意外事故發生經過。 

（二）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之診斷證明書、醫療費收據影 

本或死亡證明書。 
（三）志願服務紀錄冊封面及內頁影本。 

（四）志工值勤相關證明文件 
（五）身分證明文件。 

志工身故，或因傷致意識不清、陷入昏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而無法提出申請

者，應由其家屬檢具家屬關係證明文件及前項各款文件提出申請。 

 

六、 志工因傷勢加重而致死亡者，應由其家屬於志工死亡之次日起三個月內，檢

具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依前點規定提出申請。 

前項情形，應扣除同一意外事故已依本要點核發之慰問金後發給。 

 

七、 志工因同一意外事故而領有損害賠償、社會保險給付或相關社會福利補助

者，仍得依本要點請領慰問金。 
 

八、 申請人如有冒領、重複領取、偽造、變造證件或單據等情事，已核發之慰問 

金應予追繳，並依法處理。 


